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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推動自家製墟市，發展多元化小販市集  
 

立場書 
 

家，包含著「各家各戶、各門各派」的意思。自家製（homemade）是指透過發揮自己製作技術，生

產出各式各樣的製成品，當中包含製作者、工藝師的技術、創意、心思和設計。自家製歷史遙遠悠長，

家家戶戶一直傳承及創作出各式各樣的自家技術，並以此製作出各種產品，一方面以此為生計，另一

方面讓社會擁有多元化而獨特的產品。 

 

自家製的價值，體現在就業、文化、經濟消費的層面，更貢獻著香港的社會發展。 

 

香港產業種類單一，本土產業結構空洞  

現時香港產業發展出路狹窄，主要集中於金融及服務業發展。服務業更佔整體 GDP 比例超過 90%，

令香港經濟發展已嚴重傾斜，變相令本地產業結構空洞而單一，亦限制了就業及創業的多元性。不少

基層人士、婦女，甚至青少年，雖擁有一技之長，擅於製作各式各樣的產品，卻因政府缺乏產業發展

藍圖，而沒有空間容許他們發展其自家製的事業！惡性循環令本地產業發展繼續空洞化、單一化，限

制著產業的多元發展。 

 

過度依賴外來入口，缺乏本地生產供應  

近年劣質食品的影響籠罩全港，先有福喜過期雞肉，後有台灣地溝油！食品安全問題已引發飲食業的

大地震，亦觸發社會大眾對食品及服務質素的擔憂，更削弱了外國遊客對「香港美食天堂」的信心。

回顧問題成因，多方批評本地食肆選用外地劣質原材料供應、兩地檢驗制度不同、商人缺乏良心與社

會道德尺度的不同等等，導致劣質原材料流入本港，而餐廳或市民全然不知。但值得重視的是，香港

缺乏本土生產供應才是問題的根本。 

 

集團式機械化生產，消費市場選擇狹窄  

隨著地產霸權、集團壟斷日益嚴重，各式各樣的連鎖店充斥市面。一方面，連鎖店商業化經營講求統

一化、效率化、機械化的生產製作。將員工視為「機械化生產」的一部份，執行各種繃緊而冰冷的生

產指令，務求令產品都是倒模式製作。另一方面，街道經濟被商場經濟取代，獨立經營的小店被逼結

業，買少見少！變相消費場所的選擇亦被逐漸收窄。基層消費者被迫光顧連鎖店，購買欠缺個人特色

及風格的商品，令惡性循環發生。當基層消費者未能追上連鎖商的售價，只能落入「低收入、高消費」

的邊緣，令在職貧窮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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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自家製作文化，傳承獨特本土生產  

「自家製作」，強調具工藝師本身的獨特生產／加工技術。發展「自家製作」，意味著擴寬本土產業發

展，將過去被社會忽視的技藝、工藝重光，改善現時結構空洞而單一的本土產業。這既可促進基層生

產者就業，亦可協助年青生產者創業，更可培養社會創新文化，為香港注入更多活力。另一邊廂，社

會工藝和手藝得以承傳，讓生產及製作文化在「消費文化」橫行的香港得到社會大眾認同，更有可能

將傳統文化與創新藝術互相揉合！ 

 

隨著工藝發展，「被消失」的小店會逐步光復，進一步擴寬本地消費場所選擇。於消費者層面，自家

製產品亦讓具個人特色及創意的產品流出市面。這既可帶動本地的底層的經濟發展，亦為本地沉悶消

費市場注入新力量。國際間以至香港社會上亦有不少實踐經驗，以手作市集、藝墟、墟市方式體現，

反映著各階層的對消費場所的渴求！ 

 

除此之外，「發展自家製作、結連本地生產」是其中一條主要出路，用以保障本港市民的健康、食

物安全及食物質素。因認證、檢驗制度本地化而統一，當任何問題發生時亦較易直接追查。而本土優

質原材料亦能每日新鮮運送至全港各區，實現本地自給自足！這亦有助減低外地原材料運送成本、進

口稅項、通脹等因素的影響，增強糧食自給率。基層市民亦可藉務農耕出售自家農作物，或配合加工

製作，出售自家醬料等等，體現自家製文化。 

 

促請政府重視自家製作，積極推動本地生產發展  

自 50 年代，本地製造業發展蓬勃，成功建立「香港製造」的國際品牌，亦帶領香港進入經濟飛升的

時代。時至今日，香港天價的租金、高昂的經營成本、消費場所被財團壟斷及缺乏周全的本土生產政

策及法例，導致「自家製」停滯不前。即使多少社會聲音希望重拾本地自家製作，或肯定自家製的價

值，亦裹足不前。但面對種種限制，我們希望政府當局能重視社會聲音，促進本土生產及自家製作！ 

 

我們建議： 

1. 研究自家製作、本土生產的政策及法例的可行性。例如：就美國的 Cottage Food Laws 進行

公眾諮詢 或 建立協助生產者、工藝師進行自家製生產的政策支援。 

2. 創造更多生產空間，建議方案包括：1. 於每區設立社區共享生產場所，如改裝閒置停車場、閒

置工廈等；2. 預留土地發展本地生產用途；3. 容許使用家庭廚房進行食物生產及販賣用途。 

3. 改善食物認證、檢驗制度，增加申請程序透明度，協助小店、工藝師進行認證、檢驗。 

4. 開放不同用地作「自家製產品」銷售用途，如各區康文署及地政處場地，並簡化申請程序，

讓不同團體可借用場地定期舉辦推廣本土生產的活動。 

5.  就「設立多元模式墟市及本地生產政策」進行公眾諮詢，並設立公聽會收集社會各界意見。 
 

聯絡：     張先生 




